
粤银保监(筹)发〔2018〕111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 

 

各银监分局、汕头保监分局，广州地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

机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要求优先解

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逐步降低融资成本。11

月 7 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转

变观念，形成对民营企业“敢贷、能贷、愿贷”的信贷文化，建

立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管理长效机制，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

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研究制定细化、量化工作措施，确

保各项要求落地、落细、落实，现结合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提出以下意见：  

一、坚持公平原则。切实落实“一视同仁”的根本要求，全

面梳理排查信贷业务流程，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对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公司治理完善、负债水平合理、履约记录良好的民

营企业提供和其他企业同样的信贷支持。在担保方式上，积极拓

展抵质押物品种，丰富担保方式，大力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

务，发挥信用保证保险的融资担保和增信功能。同等条件下民营

企业信用贷款准入标准不高于其他企业，适当提高信用贷款比例。



在贷款期限上，根据民营企业生产、建设、销售的周期和行业特

征，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还款方式，适当提高中长期贷款比例，

满足符合要求的民营企业有效融资需求。在授信效率上，优化审

批流程，调整对风险控制无实质影响的审批条件，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下放审批权限，减少不必要审核环节，明确每个环节的时限

要求，确保民营企业信贷审批效率不低于平均水平。 

二、加强主动服务。以客户为中心，由“坐商”向“行商”

转变，主动了解民营企业业务状况和融资需求，设计符合企业生

产周期的产品和融资方案，贷款到期前主动协商还款或续贷的解

决预案，切实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满意度。对因特殊原因或事件影

响而暂时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通过稳妥开展市场化法制化债转

股、联合授信、债委会等方式，积极提供和参与一揽子解决方案，

主动、妥善化解风险，帮扶企业走出困境。 

大型银行要发挥“头雁效应”，充分利用人才、专业和网点

等优势，为民营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尤其要主动加强财务和

融资咨询服务，积极协助企业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充

分利用信贷、债券、股权、理财、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资源，

拓宽融资渠道，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多样化融资需求。 

三、完善考核机制。建立可操作的民营企业授信尽职免责“正

面清单”和容错纠错制度，消除基层经营单位顾虑，减少机构内



部服务民营企业的“负能量”。提高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考核权

重，通过制度引导各级机构增强对民营企业信贷投放的内生动力。 

银行业法人机构要充分发挥法人优势，强化董事会作用，做

好激励约束机制的顶层设计，年底前出台可行的激励约束制度，

并报告属地监管部门。 

四、优化资源配置。加大民营企业信贷资源配置，单列民营

企业信贷额度，建立民营企业信贷资源配置的量化监测制度，提

高民营企业信贷增量占比，逐步实现民营企业贷款占比与其在当

地经济占比相适应。 

以治理“脱实向虚”乱象为契机，重塑资产负债表和表外业

务表，确保金融资源脱虚向实，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加大力

度多方式、多渠道处置不良资产，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出清，

释放出限制领域和低效项目占用的存量资金，提高资金配置和使

用效率，更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五、降低融资成本。建立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管理长效机制，

严格落实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压降目标，结合生产

经营特点、周期和风险状况等因素，完善贷款定价机制。进一步

监测和落实好服务价格相关政策规定，及时整改不合法、不合理

收费，酌情减免合法收费。充分运用科技手段降低运营成本，带



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缩短融资链条，清理不必要的“通道”和

“过桥”环节，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六、改进系统流程。优化内部系统，增加授信户的所有制类

型标识，实时监测、准确评估、有效考核服务民营企业质效。加

强系统建设，支撑企业申贷、银行审查审批线上操作，解决企业

重复提交申贷资料、程序繁、耗时长的问题。充分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提升采集和管控数据的能力，缓解银企信息不对

称风险，有效降低风控成本。 

为保障上述工作落地，加强统计监测和日常监管，我单位建

立了“一报一表”制度。各银行保险机构要对照上述要求，细化

工作目标、工作举措，确保措施早落地、早见效。自 2018 年 12

月起，每月 10日前通过“广东银行业办公综合业务系统-金融互

动”模块向属地监管机构（统信部门和对口监管部门）报告上月

贯彻落实情况，内容包括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情况及落实《转

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质效的通知》（粤银监发„2018‟29 号）情况；通过 1104

数据采集系统的区域特色模块下载《企业贷款情况表（按企业性

质划分）》报表模板并填报数据后回传。 

请各分局将本意见转发至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并持续监测、

评估辖内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情况。 



专此通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